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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的税 金

核 算方法

王传沐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新会计制度规定，转让、销售土

地和商品房，应在土地和商品房已经移交，已将发票结

算帐单提交买主时，作为销售实现。

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

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用预收款

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关于预收款方式应纳税金及附加的这部分内容如

何核算，新会计制度未明确提及。笔者从 1994 年年报

审计接触到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金核算，大致有

以下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是作预交税金处理。企业收到预收款向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时，不作应交税金的帐务处理。在交纳

税金时作预交税金，借记“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月份终了，企业计算出

当月应由房地产经营收入负担的税金及附加，借记“经

营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等科目。月末将“经营税金及附加”科目的余额转入“本

年利润”科目，“经营税金及附加”科目月末无余额。企

业按预收款交纳的税金及附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

应交税金等项目以负数反映，视为预交税金及附加。

第二种是作本期经营税金及附加处理。企业收到

预收款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按核定的税金及附加，

借记“经营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营业税”等科目。交纳税金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营业税”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月末将“经营税

金及附加”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等于将预

收款这部分未实现销售的税金及附加，全部作为由当

月经营收入负担的税金及附加。

（湖北省蒲圻市财政局摄）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均不够完善。第

一种作预交税金处理，不能体现企业与税务机关的结

算关系。因为《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房地产

开发企业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已确立了纳税义务，企业

就该反映应交税金。第二种将按预收款计算的应交税

金及附加，全部由当月房地产经营收入负担，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

相互配比的原则。

房地产开发企业税金核算，由于《营业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规定，企业在收到预收款时即确立纳税义

务，不论企业是否及时交纳，理应在帐务上反映应交、

已交、欠交的税金及附加的情况。况且按预收款计算的

应交税金及附加，虽当时尚未实现销售，但可在以后实

现销售时转销而消失，只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因此，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税金核算，拟采取待摊或递延的办法

为宜。现提出粗浅的核算方法如下：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预收款或现金销售款向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根据核定的应交税金及附加数，
借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下同略）——待摊营业

税”、“待摊费用——待摊城市维护建设税”、“待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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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摊教育费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营业税”、“应交税金——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

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科目。

二、交纳税金及附加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营业税”、“应交税金——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

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

目。

三、月份终了，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应由当月房地产

经营收入负担的经营税金及附加时，借记“经营税金及

附加”科目，贷记“待摊费用——待摊营业税”、“待摊费

用——待摊城市维护建设税”、“待摊费用——待摊教

育费附加”科目。

四、应注意的几点事项：

1、出现预收款退回时，应及时在当月纳税申报额

中扣除，冲销应交税金及附加。

2、不论是预收款，还是现金销售收入，在申报纳

税，作应交税金帐务处理时，一律通过借记“待摊费用”

科目，不能先直接借记“经营税金及附加”科目。

3、预收款转作销售实现的，要注意不要再申报纳

税。也不要再作应交税金帐务处理。

4、对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施行前（即

1994 年 1 月 1 日以前）收到的预收款，由于旧税制未规

定收到预收款时应即纳税，因此，对 1994 年 1 月 1 日

以前收到的预收款转作销售实现的应于当月作纳税申

报。作应交税金帐务处理。

按以上处理，既可充分体现企业与国家税收机关

的结算关系，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与负债状况；又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与其相关的税金及附加相互配比

的原则，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作者单位：桂林第

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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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执行《企业所得

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后，

有些企业对交纳所得税款与

减征 10% 所得税款作辅助社

会性支出的帐务处理不相一

致。原因是对所得税作为费用

性支出理解不清，把减征税款

记入所有者权益类帐户中，造

成本期帐面上的所得税额少

计和税后利润数额不实，并与

当期损益表中反映扣除的所

得税数额和“净利润”额不符。

为此，本文对这种帐务处理如

下，供参考。

一、使用的会计科目

企业应按照规定，停用

“利润分配”科目中的“应交所

得税”明细科目。在损益类科

目中增设“550 所得税”科目。

用于核算企业从当期损益中

扣除的所得税。在乡镇企业会

计实务中，因为减征所得税

10%税款的辅助社会性支出

费用，属于所得税费用中的一

项费用，理当通过“所得税”科

目进行核算。

为了区别交纳所得税和

辅助社会性支出的不同项目，

企业应在“所得税”科目下分

别设置“交纳所得税”和“减征

所得税”两个明细科目进行核

算。

二、交纳所得税额与辅助

社会性支出额的计算

以某乡镇工业企业为例，

1995年一季度实现利润 30 万

元，所得 税率为 33% ，减征

10% 所得税款用于辅助社会

性支出费用。

为一目了然，本例无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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